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五：辐射及危险化学品检查

3.检查项：伪造、变造、转让放射性同位素进口和转让

批准文件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伪造、变造、转让放射性同位素进口

和转让批准文件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

条例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十六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、海关总署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的行业

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限制进出口放射性同位素目录和禁止

进出口放射性同位素目录。进口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

性同位素，应当在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，由

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依据国家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签

发进口许可证。进口限制进出口目录和禁止进出口目录之外

的放射性同位素，依据国家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办理进口手

续。

第十七条 申请进口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性同

位素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:(一)进口单位已经取得与所从事

活动相符的许可证;(二)进口单位具有进口放射性同位素使

用期满后的处理方案，其中，进口Ⅰ类、Ⅱ类、Ⅲ类放射源

的，应当具有原出口方负责回收的承诺文件;(三)进口的放



射源应当有明确标号和必要说明文件，其中，Ⅰ类、Ⅱ类、

Ⅲ类放射源的标号应当刻制在放射源本体或者密封包壳体

上，Ⅳ类、Ⅴ类放射源的标号应当记录在相应说明文件

中;(四)将进口的放射性同位素销售给其他单位使用的，还

应当具有与使用单位签订的书面协议以及使用单位取得的

许可证复印件。

第十九条 申请转让放射性同位素，应当符合下列要

求:(一)转出、转入单位持有与所从事活动相符的许可

证;(二)转入单位具有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期满后的处理方

案;(三)转让双方已经签订书面转让协议。

第二十条 转让放射性同位素，由转入单位向其所在地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

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要求的证明材料。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

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，符合条件的，予以批准;不符合

条件的，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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